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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

知识论与认知科学
”

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中 国知识论学会成立大会综述

李 锋 锋

年 月 日 ， 由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 厦 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 厦 门大

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共同主办的厦门大学
“

知识论与认知科学
”

国 际学术研讨会暨中 国知识论学会成立

大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 。 来 自美国 、 芬兰 、 丹麦 、 日本 、 韩国 、 新加坡 、 中 国香港 、 中 国台湾与内地

的近 位知识论学者参会 ， 共商知识论学术研究发展之路 。 世界著名知识论学者 ， 英国科学院院士 、

牛津大学威廉姆逊 （ 教授 ，
以及美国罗格斯大学哥德曼 （ 教授 、

罗切斯特大学费德曼 （ 教授应邀出席会议 。 会议期间 召开 了 中国 知识论学会成立大

会 ，
表决通过了学会章程 ， 表决通过了学会会长 、 副会长 、 秘书长及副秘书长等机构人选 。 开幕式 由厦

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 、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主编 、 厦门大学特聘教

授陈嘉明主持 。

在 日 上午的开幕式主 旨演讲中 ， 哥德曼以
“

哲学直觉的证据性地位 ： 认知科学的作用
”

为题 ，

阐述了他的观点 ， 他指出 ， 可靠主义也许是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相联系的
一个重要原因 ，

但认知科学能否

避免
“

快餐式的
”

心理过程呢？ 当代知识论者大多假设了直觉可构成证据 ， 其中知识的三元定义就是

被人们的直觉之一证据所推翻的 ， 同 时 ， 实验哲学家们的工作也为直觉当作证据提供了不少的支持 。 但

他认为实验哲学的工作不能支持对直觉可靠性的怀疑 。 认知科学独特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看到是如何形成

疑问的 ， 但还是不清楚是否能够为这些疑问提供根据 。 威廉姆逊在 以
“

主要的和派生的认知性规范
”

为主题的讲演中认为 ，

“

知识
”

和
“

确证的信念
”

是知识论中 的两个核心概念 ，
但知识论意义上的确证

的信念在用法上却存在着严重的混乱 ，
主要是因为忽略了理由与确证之间的规范性区分 。 通过案例的分

析后 ， 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如何使用这些术语 ， 而是能否避免混用 ， 我们应该区分与真相联系的和以倾向

为基础的规范性使用 。 费德曼以
“

控制我们 自 己 的信念
”

为主题进行 了演讲 ， 常识性思维表明我们对

于信念具有完全的控制力 ， 人们可对其所希望的而产生信念并对其信念负责 ， 这就说明了信念如行为
一

样
，
人们是可以控制的 。 但」些反思性或经验性的证据对人们的 自控力产生了质疑 。 演讲者区分了各种

控制的类型 ， 捍卫
“

我们能够控制 自 己的信念
”

这一观点 。 陈嘉 明在
“

中 国实践知识论 ： 从
“

知识

如何
”

的视角看
”

的讲演中解决了三个问题 ： （ 中国传统哲学中
“

知识
”

的概念 ； （ 从
“

知识

如何
”

的角度来看 ， 中国的知识论是
一

种
“

实践知识论
”

； 对中 国实践知识论与
“

知识 如何
”

的学说进行了对比 。

日下午与 日 上午进行了 中英文的小组发言 。 在英文发言小组中 ， 来 自厦门大学 、 山东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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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云南大学 、 香港大学 、 台湾中正大学 、 东吴大学 、 美 国密苏里大学 、 福特汉

姆大学 、 韩国高丽大学 、 延世大学 、 丹麦奧胡斯大学等学者就柏拉图的知识论思想 、 知识的真之条件 、

知识的确证 、 道德哲学 、 实验哲学 、 认知运气 、 信念论 、 感官知识的现象学研究等论题各 自 作了报告 。

在中文小组的发言中 ， 涉及的论题也相当广泛和前沿 ， 包括了知识的确证 、 价值和怀疑主义 、 知识义

务 、 德性知识论 、 道德判断和动机 、 信念的确证 、 信念伦理学 、 基础主义 、 实验哲学与认知神经学 、 认

知运气 、 哲学直觉 以及直觉的证据性 、 可知性悖论 、 命题 、 知道 什么和知道 如何等问题 。

一

、 知识与怀疑

怀疑主义问题是知识论研究的三大主题之一 。 厦门大学曹剑波
一直致力于对怀疑主义 问题的研究 ，

并提出了独特的语境论观点 ， 在近来关于知识论未来出路的研究中他提出
“

语境不可错论
”

才是知识

论的真正出路。 同样是出于对怀疑主义问题的解决 ， 杨修志则在德娄兹将敏感性原则作为语境主义的主

导原则理论的基础上 ， 阐述了布莱克的思路 ， 他认为布莱克对敏感性原则所遭致的异议加 以修正 ， 提出

了一种弱化的敏感性原则 ，
并进

一

步揭示在反怀疑主义理论中采纳敏感性原则的合理性 。 任会明认为经

验是表象性的 ，
因而就有表象性的 内容 ， 经验承载着外部世界的信息 ， 所以我们就可把经验当作关于外

部世界的知识 。

二、 知识与实验哲学
“

诺布效应
”

是实验哲学中 的一个经典案例和理论 。 杨英云通过实验来研究中 国语境中的诺布效

应
，
发现在 中国语境下 ， 诺布效应仍然显著存在 ， 行为实施者本身有无意图并不影响受试的意图判断 。

面对伤害条件下的场景 ， 道德责任判断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受试的意图判断 ， 验证了从道德责任判断角度

来解释诺布效应的合理性 。 何孟杰等从实验哲学角度利用 方法对所与理论给予 了实证研究 ， 发现

在 时间窗即 巳出现清晰效应和概念预期效应 ，
且感觉起始时间点早于概念起始时间点 ，

表明纯粹所

与短暂存在 、 进而推出所与存在 ，
且所与可为概念和基础信念提供基本的确证。 宋群在直觉作为证据是

否可能的问题上 ， 对乔治 贝 勒的直觉性解释进行了批判 ， 认为贝勒的论证没有充分地为直觉的证据价

值进行辩护 ，
其辩护方式的缺陷在于没有很好地区分基于感性的直觉与基于知性的直觉 ， 与前者相比 ，

后者的 内容是由经验决定的 。

三 、 知识与逻辑

葛梯尔 问题是当代知识论中一个核心问题 ， 对于它的研究是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的 。 华侨大学的魏

燕侠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出发 ， 认为谓词抽象从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将 自然语言表达的歧义命题加 以澄

清 ， 这表明葛梯尔型反例之所以构成了对传统知识三元定义的挑战 ，
乃是出于对 自然语言的歧义命题不

全面理解基础之上的 。 在可知性悖论的解决上 ， 王晶在基本系统 和 系统 的基础上 ， 通过修

正 为
，
建立推不出 系统 并且通过强化和弱化摩尔句 ， 进一步考察 论证所推出

的结论 。 这两种方案均推不出 ， 因此成功避免了可知性悖论 。

四 、 知识与意向性

意向性是心理学 、 现象学中 的一个核心概念 。 邓龙九从模仿论出发 ， 认为直接感知论的支持者质疑

了个人层和亚人层的模仿机制 ， 并揭示了模仿论的隐蔽前设 ， 却没有明确强调他人感知与对象感知和 自

身感知之间的差别 ； 在意向性结构上 ， 它们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意 向性行为 。 文贤庆认为意向性行动是我

们理解人类行动具有规范性的关键。 意向性活动所具有的结构特点使得意向性行动有了
一

种结构上的规

范性 ， 这种结构规范性通过因果性指称和适应指 向表现出来 ， 而一种适应指向使得意向性行动内在地具

有规范性 。



“

知识论与认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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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学术研讨会暨 中 国知识论学会成 立大会综述

五
、
知识与运气

运气话题早巳有之 ，
也是怀疑主义的来源之一 。 但 自从葛梯尔问题提出以来 ， 认知运气再次成为学

界关注的话题 。 朱 （ 认为普理查德提出 的反运气的德性知识论是有缺陷的 ， 他通过三个案

例对此进行了驳斥 ；
同时认为普理查德的安全性原则同样面临着普遍性问题 ，

所以朱从安全性原则出发

对普理査德的认知德性 、 认知运气与知识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 在对认知运气的消除上 ，
李锋锋在普理査

德对认知运气分类及其解决的基础上 ， 提出了利用主体可靠主义来解决认知运气 ， 并初步提出了全面的

可靠主义观点 。

六 、 知识与责任

道德责任 、 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等话题
一直都是道德哲学关注的热点 。 王奇琦探讨了道德判断内在

主义代表人物之
一

史密斯的观点 ， 即
“

实践性要求
”

，
而这种观点却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

这难题的解

决可以 回溯到康德伦理学 。 法律责任理论在学界已经成熟并形成通说 ， 与认知神经科学的
“

遭遇
”

，
使

得法律责任理论的某些内容受到挑战 。 这
一

挑战主要针对法律责任中 内在蕴含的 自 由意志 ， 郭春镇认为

认知神经科学会影响到对法律责任主观方面的认定和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 ， 但仍然无法撼动当前主流的

法律责任理论 。

七 、 知识与价值

徐竹以
“

科学理解的德性知识论意蕴
”

。 方红庆以
“ ‘

淹没问题
’

与条件概率解决方案
”

为主题分

别对德性知识论应用到科学理解中 、 新的可能 的发展路径以及价值问题的解决途径进行报告 。 其中 ，

“

淹没问题
”

的提出是当代知识论价值转向的
一

个标志性事件 ， 它主要用于攻击可靠论 ， 认为可靠性的

价值会被真的价值所
“

淹没
”

。 方红庆认为在威廉姆森的
“

知识第
一

”

的知识论纲领下 ，

一种新的条件

概率解决方案是可行的 ， 即根据证据概率表明 ， 知识比真信念更持久 ， 因此更有价值 。

八 、 知识与论证

阳建国认为克里普克式反例
一直被视为是对包括知识安全论在 内 的所有反事实知识分析的致命问

题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 基于关于单谓词命题的信念和关于复合谓词命题的信念的区分 ， 为解释克里普

克式案例 ， 他修正 了索萨的知识安全论 ， 发展了一种精致的知识安全论 。 胡 （ 认为许多

知识论者在从事对知识的分析 ，

一个正确的分析不仅要说明知识的充分必要性条件 ，
而且要阐述知识的

价值 。 通过他的演讲 ， 他认为这些分析都不是正确的 ， 他主张不再对知识进行分析 ， 而是要以根本的知

识的价值来评价认知状态 。

作者单位 ： 厦 门大 学哲学 系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 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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